
通過本次實地考察應用示範項目及與北京市政產學研界別各類機構對接洽談，
參加者可全方位體驗：

• 深入瞭解内地先進環保及清潔能源產業的前沿資訊和最新成果

• 學習借鑒在碳中和技術的頂層設計與戰略布局

• 推動新技術成果轉化應用，引領香港綠色產業升級

• 同時加強香港與北京在「碳中和」科技的交流與合作，拓展港方企業在內地
的商機，共同配合國家規劃及發展

考察團詳情及收穫

“British English”

首都低碳技術與經濟考察團

參加者可在考察團後 60 個曆日內向工業貿易署申請「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每項成功申請的最高資助金額為參觀費用的50%，以工業貿易署最終批核為準。

日期 2023年10月22日-25日

地點 北京市

語言 普通話/廣東話

費用 HK$6,950

名額 20人（先到先得，額滿爲止）

備註

費用包括：三晚酒店雙人房住宿、三
日午餐、當地交通、旅遊保險、專人
嚮導。
費用不包括：往返香港及北京機票、
酒店安排附加費（如留宿、單人間
等）、行程外和其他未提及的費用。

本世紀初北京以舉辦2008年奧運會
為契機，形成了「人文北京、科技
北京、綠色北京」的發展戰略，綠
色成為城市發展的底色。北京多年
來大力推進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協同
減排，環境質量持續好轉，節能降
碳始終走在全國前列。當前，北京
市研究「碳中和行動綱要」已趨成
熟，即將出台。北京提出於2050年
率先實現碳中和。北京未來將逐步
實現終端能源「電氣化」和電力供
應「脫碳化」，持續推進機動車
「油換電」，到2050年，城市交通
實現近零排放，建築領域基本實現
近零排放。



行程安排*

天數 日期 主要内容

1
10月22日
（星期日）

於香港自行前往北京，入住指定酒店

2
10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訪問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圍繞碳中和實現路徑
與策略、政策體系、可能的挑戰以及碳資產管理，碳權經
濟，可持續發展等議題交流洽談
下午：參觀昌平能源谷（未來科學城），調研凈零發電、
負碳技術、碳固存等碳減排關鍵技術發展現狀及場景應用

3
10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參觀聯想集團全球總部大樓，調研智慧能碳運行的
綠色建築示範工程
下午：參加京港企業碳中和技術供需研討會，圍繞京港合
作，智慧生活進行碳中和方面的技術交流及商務洽談

4
10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參觀訪問中關村東升國際科學園，訪問北京清華工
業開發研究院，調研國際氫能中心等產業孵化平臺與工業
領域的深度減碳路徑
下午：參觀大興國際氫能示範區，調研綠色交通示範工程，
體驗乘坐氫能巴士，結束後自行返回香港

查詢徐博士 | +852 2788 5601 | elsaxu@hkpc.org
陳小姐 | +86 (755) 8616 8488 按 8942 | cherylchen@sz.hkpcprd.com

首都低碳技術與經濟考察團

* 備註：以上為暫定行程，因應天氣及其他原因，任何有關行程上的安排
及變動，本局保留更改活動內容的最終權利。

如有興趣參加，請於2023年9月28日（星期四）或之前掃

描右方QR Code或通過連結進行網上登記。

報名後可到本局現場繳費（現金或支票）

或將支票郵寄至以下地址：

香港九龍達之路78號生產力大樓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綠色生活與創新部徐博士收

支票請劃線並抬頭「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另背面備註

姓名及聯絡電話。

報名方法

QR Code 
Here

https://campaigns.hkpc.org/zh-hk/%E9%A6%96%E9%83%BD%E4%BD%8E%E7%A2%B3%E6%8A%80%E8%A1%93%E8%88%87%E7%B6%93%E6%BF%9F%E8%80%83%E5%AF%9F%E5%9C%98


内地入境政策**

首都低碳技術與經濟考察團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不保證所列為完全準確的最新消息，請閣下留意最新政策要求。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保留此行程安排之最終決定權。

健康申報

入境前須經微信進行申報，填寫「海關旅客指尖服務」健康申報表。

為了更快完成內地過關程序，建議提前下載微信並完成健康申報，可截圖儲
存「健康申報碼」。健康申報碼有效時限為24小時。

【7日內沒有外遊記錄入境】免核酸檢測；【7日內有外遊記錄入境】須持48
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貨幣申報

根據規定，每位16周歲以上(含16周歲)旅客攜帶人民幣現鈔進出境限額為2萬
元，超過2萬元或者外幣現鈔折合超過5000美元的，需如實向海關申報，辦
理驗核手續。

違禁或限製物品

1. 各種武器、仿真武器、彈藥及爆炸物品。

2. 偽造的貨幣及偽造的有價證券。

3. 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膠卷、照片、唱 片、影
片、錄音帶、錄像帶、鐳射視盤、計算機存儲介質及其它物品。

4. 各種烈性毒藥。

5. 鴉片、嗎啡、海洛英、大麻以及其他能使人成癮的麻醉品、精神藥物。

6. 帶有危險性病菌、害蟲及其它有害生物的動物、植物及其產品。

7. 有礙人畜健康的、來自疫區的以及其他能傳播疾病的食品、藥品或其他
物品。

支持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